
证券代码：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6临-3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对外投资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

披露交易的标准，属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6 年 8 月 18 日福建闽东电力股份公司（下称“我公司”）控

股子公司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我公司持股 70%，以下简称“环三

矿业”或“甲方”）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屏南知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于福建屏南签订《厦

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屏南知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设立屏南县稀土开发有限公司的出资协议》共同设立屏南

县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标的公司”），环三矿业出资

186 万元，占 31%股份。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甲方：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法定代表人：黄长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乙方：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宁德市东侨区东海商务广场 2 栋 11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雄 

丙方：屏南知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古峰镇达顺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游传谨 

乙方为我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甲方和丙方与我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及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名称：屏南县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福建省屏南县古峰镇县府路 2 号 

3、公司性质：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经营范围：各出资方约定，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矿产资

源勘探、投资、生产、加工及贸易（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

营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

机关核定的为准）。 

5、公司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600 万元人民币。 

6、出资方姓名或名称、出资额、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认缴情况 

数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306万元 货币 51% 

宁德环三矿业有限公司 186万元 货币 31% 

屏南知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8万元 货币 18% 

合计 600万元人民币 



除非三方另行商定出资日期，否则在本协议签署后的十五日内，

出资方应将认缴出资额存入公司的专用账户；在公司成立之前，任何

人不得动用专用账户的资金。 

7、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1）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五人，由股东提名，其中三

名董事人选由甲方提名，一名由乙方提名，一名由丙方提名。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人，设副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

生，需经董事会过半数同意。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

连任。 

（2）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一名，其中总经理由甲方推

荐，副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并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3）公司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4）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三人，由股东提名两名，其中甲方

一名，乙方提名一名；另一名由公司职工代表（由丙方推荐）担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监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 

8、公司经营管理 

（1）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由甲方负责，管理模式按甲方统一管理

模式；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接受甲方按对其下属企业高级经营管理

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董事会报告。 

（2）公司管理架构应精简，用工形式灵活多样，有偿地借助于

省内外同行业的技术管理资源优势，以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 

（3）严格按照审批后的开发利用方案依法依规进行开发利用。 

9、其他事项 

（1）任何对本协议的变更，应经三方同意并签署协议。若非因



出资方原因，公司未能成立，本协议自动终止，已缴纳的出资返还各

出资方。 

（3）本协议自各出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积极参与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被压覆稀土矿产资源的回收利用，

扩大环三矿业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推动环三矿业的发展。 

（二）存在的风险 

重点工程建设压覆稀土资源的回收是国家政策鼓励的项目，但

存在政府负责征地履约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在重点工程建设压覆稀

土矿产资源回收方面建立合作基础，为环三矿业增加新的利润增长

点。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8 日 




